
離島區議會 
文件 IDC 66/2016 號 

 
運輸署 2016-2017 年度 

交通及運輸工作計劃簡介 
 
目的  

 
本文件是向離島區議會簡介運輸署在 2016-17 年度有關離島區的交通及

運輸工作。  
 

工作目標  
 
2.  本署期望在 2016-2017 年度所策劃及安排的工作項目，能達致以下的目

標 :  
 

(i)  監察及改善交通和運輸設施以配合地區發展的需要；  
(ii)  調整現有的公共運輸服務以配合市民的需求；及  
(iii )  協調各種公共運輸工具，為市民提供有效率的服務。  
 

工作概述  
 
(一 )  交通管理  
 
3.  交通管理主要的目標之一是改善交通流量和確保道路安全。本署會繼續

密切監察整體交通情況，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設計及實施合適的交通管理

計劃，以改善道路網絡的效率、成效及安全。在 2016-2017年度，本署計劃實

施下列交通管理工作 :  
 
(a) 監察交通網絡及管理措施  
 
4. 本署在本年度會繼續監察離島區交通網絡，以加强其安全及增進其效

率，主要的工作項目如下：  
 

(i)  監察及檢討東涌道及大嶼山南部道路交通情況，在有需要時實施

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  
(i i)  監察及檢討區內主要路口的操作，當中包括車輛及行人路口的操

作效率及改善其安全；及  
(i ii )  定期與在區內進行工程的承建商進行會議，審批有關臨時的交通

 1 



安排。  
 
(b) 改善道路網絡及交通設施的工程  

 
5. 本署在本年內會繼續跟進以下工程 (有部份工程已在進行當中 )，以改善

道路網絡及交通設施： - 
  

(i)  羗山道部份彎位小型改善工程；  

(i i)  嶼南道近䃟石灣的彎位小型改善工程；  

(i ii )    嶼南道近䃟石灣及龍田邨的巴士站彎位擴建工程；及  

(iv)  長洲市政大廈背後增設單車停泊位工程  

 
(二 )  公共運輸服務  
 
6.   由於鐵路是既環保及具效率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故此政府的交通運

輸政策是發展鐵路作為本港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在此基本原則下，政府提

倡充分運用鐵路，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接駁服務作配合，並會繼續鼓勵

公共交通營辦商改善服務質素。我們亦會在環境保護及善用資源的前提下改

善公共運輸網絡，檢討及協調各種公共運輸服務，以避免路線重疊及惡性競

爭。  
 

(a)  專營巴士  
 
7. 專營巴士服務會繼續在公共交通系統內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計劃巴士路

線發展時，我們會考慮下列因素﹕  
 
(i)  地區現時及已計劃的公共運輸服務﹔  
(ii)  區內的發展﹔  
(iii )  基本運輸建設的落成﹔  
(iv)  項目對交通、環境、有關公共運輸服務經營者及乘客的影響﹔  
(v)  項目的經濟效益﹔及  
(vi)  市民的意見及建議。  

 
8.  本署會繼續定期進行調查，以及透過區議會和其他的途徑收集市民意

見，以了解乘客對服務的需求及考慮改善措施。本署亦會繼續鼓勵專營巴士

公司在適當及可行的地點，設立更多轉乘計劃，讓乘客可享用優惠票價前往

不同的目的地，以減低對長程及直接「點到點」巴士服務的需求，善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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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面空間及巴士資源，以提高巴士網絡的效率，減少服務重疊所造成的路

面擠塞及環境問題。  
 
9.  因應乘客的需要，巴士公司在 2015-2016 年在離島區推行了多項巴士服

務改善措施，當中包括 46 項配合乘客交通需求而增加巴士班次、調整服務

時間表或增加巴士數目的措施及 19 項伸延服務範圍、開辦特別巴士路線或

重整路線的安排。  
 
10.  本署已於 3 月 21 日於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會議中介紹

2016-2017 年度離島區的巴士路線計劃，當中包括 13 項重整路線及 17 項增

加巴士數目及調整班次的安排。  
 

(b) 渡輪服務  

 

11. 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即「中環  -  長洲」、「橫水渡」、「中環  - 梅

窩」、「中環  - 坪洲」、「中環  - 榕樹灣」及「中環  - 索罟灣」線）的

牌照已經分別於 2014 年 4 月及 7 月起續期 3 年。政府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撥款約 1 億 9,000 萬元，繼續為該六條渡輪航線在 2014 年中至 2017 年中為

期三年的牌照期（現行牌照期）內提供特別協助措施。  

 

12. 政府已完成就現行牌照期內向該六條渡輪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的中

期檢討，並已於 4 月 18 日向離島區議會滙報檢討結果。中期檢討結果顯示

特別協助措施在現行牌照期發揮了預期作用，在確保六條主要離島渡輪服務

的財務可行性的同時，降低了票價加幅。乘客亦普遍滿意渡輪營辦商提供的

服務。因應檢討結果，該六條航線的營辦商亦已於五月中旬公布與乘客對分

現行牌照期首 18 個月的「額外盈利」的票價優惠計劃詳情。  

 

13. 六條渡輪航線的現行牌照期將於 2017 年年中屆滿
1
。該六條航線的現有

營辦商已書面表達延續牌照的意願。本署會和六條主要離島航線的現有營辦

商就延續下一個三年期的牌照展開磋商。政府計劃在本年第四季向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及離島區議會滙報就下一個牌照年度的詳細安排，並向財委會

就特別協助措施（如有需要）申請撥款。  

 

14. 就長期維持離島渡輪的服務及票價穩定方面，政府將於下一次 2019 年

進行中期檢討時，同時決定是否以特別協助措施，而非原構思以中環四、五

及六號碼頭提供租務收益作補貼，作為恆常補助措施。政府會一併檢視所需

的政策配套，當中的關鍵，是現時每段牌照期只得三年是否過短。政府亦會

1 「中環－梅窩」航線的現行牌照將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屆滿，其餘五條航線的現行牌照將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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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別協助措施是否有必要擴展至適用於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以外的

其他八條離島渡輪航線
2
。  

 

15. 另外，為使渡輪服務更切合乘客的需求，本署會繼續定期進行渡輪服務

調查以監察營辦商的表現，確保渡輪服務能應付乘客需要及符合發牌條件。

調查結果亦供研究改善離島渡輪服務時作參考之用。  

 

16.  本署會繼續與議員保持緊密聯絡及溝通，聽取市民意見、並積極研究

區內的交通及公共運輸事宜。  

 
 
 
 
 
 
 
 
 
運輸署  
2016 年 6 月  

2八條其他離島渡輪航線包括：  
(1)  「香港仔－長洲」；  
(2)  「香港仔－榕樹灣 (經北角村 )」；  
(3)  「香港仔－索罟灣 (經模達 )」；  
(4)  「屯門－東涌－沙螺灣－大澳」；  
(5)  「愉景灣－梅窩」；  
(6)  「愉景灣－中環」；  
(7)  「馬灣－中環」；及  
(8) 「馬灣－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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